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址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受 文 者 ：財政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9月18Q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字第G97002G28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隈：普通
附件：如文

主 旨 ：為審理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「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 

時限表」關於包作業之銷售憑證開立時限規定，是否牴觸蕙 

法 乙 案 ，請貴部就下述說明二至四等事項檢附相關資料並 

提 供 說 明 ，於二週内惠復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請貴部就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下 稱 「營業稅法」） 

之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（下 稱 「開立時限表」） 〜以行業別 

區分開立憑證時限之目的，檢附相關資料，提供說明。並請 

說明開立時限表，關於包作業「依其工程合約所載每期應收 

價款時」為憑證開立時限之規定目的。

三 、 倘營業稅法不分業別，一律將營業人開立憑證時限規定為「 

營業人收款時」 ，將對稅捐稽徵實務與當前商業慣行產生如 

何影響？

四 、 本件聲請人主張，依現行營業稅法開立時限表之規定，若包 

作業之營業人未實際收款但已屆應收款時，其營業稅債務已 

生 效 ，依法須開立銷售憑證，並依營業稅法相關規定報繳當 

期之稅款，如未繳納將被裁處罰鍰。故開立時限表上開規定， 

使營業人在將來發生呆帳時，無法將已繳納之營業稅轉嫁予



購 買 人 ，有違營業稅法建制原則，且開立時限表對包作業與 

其他勞務業者所為不同之規定，並無正當理由。是營業稅法 

開立時限表關於包作業之規定，牴觸蕙法平等原則、量能課 

稅 原 則 、租稅公平原則及比例原則等規定云云。請 貴 部 就  

聲請人之主張表示意見。

五 、以 上 敬 請 貴 部 查 照 惠 復 ，俾供本院審理案件之參考。

正本：財政部 
副本■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郵 寄：財政部 

紙本遞送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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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 
保存期限：

財 政 部 函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（10066)愛國西路 

2號
聯絡方式：翁培祐0223228424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13曰 
發文字號：台財稅字第⑽704545700號 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如主旨（⑽7B204947—1—13164358719, doc)

主 旨 ：大院函為審理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税法之「營業人開立 

銷售憑證時限表」所列包作業之銷售憑證開立時限規定， 

是否牴觸蕙法乙案，謹檢附本部意見，請 鑒 察 。

說 明 ：依 據 大 院 秘 書 長 97年9月18日秘台大一字第0970020280 

號函及附件辦理。

正本：§造]舊

副本:麵 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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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「營業人開立 

銷售憑證時限表」所列包作業之銷售憑證開立時限規 

定之說明

關於大院為審理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以下簡 

稱 「營業稅法」）之 「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」（以下簡 

稱 「開立時限表 J) 所列包作業之銷售憑證開立時限規定， 

是否牴觸蕙法乙案，謹 就 大 院 來 函 所 列 事 項 ，逐項說明如 

下 ：

― 、營業稅法之開立時限表以行業別區分開立憑證時限之 

目的及關於包作業「依其工程合約所載每期應收價款時 

」為憑證開立時限之規定目的。

說 明 ：

(一 ）  查74年11月1 5曰營業稅法之立法資料，「開立時限 

表 」係考量各業營業情況不同而有所差異，為期 

規 定 明 確 ，爰參照舊營業稅法之「營業稅分類計 

徵標的表」所 訂 定 （檢附營業稅法修正案資料影 

本 ）。

(二 ）  按現行營業稅法第1條 規 定 ，營業人在我國境内銷 

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，均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
。準 此 ，營業稅之課稅客體分為「貨物」及 「勞 

務 」兩 類 。是 以 ，同 法 「開立時限表 j 之規範内 

容 ，大致亦以營業人銷售「貨物」或 「勞務」為 

區分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之標準。營業人如 

係 銷 售 貨 物 ，原則係以X 發貨時」為銷售憑證開 

立 時 限 ，至如係銷售勞務時，則 係 以 「收款時」 

為銷售憑證開立時限。

(三 ）  依 據 「開立時限表」所列包 作 業 範 圍 ，係指承包 

土木建築工程、水電煤氣裝置工程及建築物之油 

漆 粉 刷 工 程 ，而以自備之材料或由出包人作價供 

售材料施工者之營業，包括營造業、建 築 業 、土



木 包 作 業 、路 面 舖 設 業 、鑿 井 業 、水電工程業、 

油漆承包業等。又據查當時立法資料，原 「營業 

稅分類計徵標的表」於包作業附註攔載明，主要 

材料由出包人自備非作價供給，包作業以承包工 

務 為 主 者 ，其工價收入按勞務承攬業計徵。據上 

，參 照 「開立時限表」對包作業之定義，應係以 

包工包料之包作業為規範對象，故其性質應與銷 

售貨物較為類同，原應以發貨時為開立銷售憑證 

..時_限；惟考量工程之完成均需一段較長期間及工； 

程合約一般均以完成一定進度作為收取部分工程 i 

:價嶔之條件，「開立時限表」乃 以 「工 鞋 合 約 所 载 i

每期應收價款時」為包作業之銷售憑證開立時限丨
〇

二 、倘營業稅法不分業別，一律將營業人開立憑證時限規定 

為 「營業人收款時」，將對稅捐稽徵實務與當前商業慣 

行產生如何影響？

說 明 ：

(一 ） 租稅債務關係之成立，學說上存有課稅處分時說 

及構成要件實現說，，依據我國學者通說及司法實 

務見解、 均採後者之見解，亦即在租稅法定主義 

前 提 下 ，任何租稅之構成要件均屬國會保留事項 

，須 以 法律明定，故當滿足租稅法律所定之構成 

要 件 時 ，不待任何行政權之介入，租稅债務關係 

自然發生。我國營業税係屬消費稅2性 質 ，依據營 

業稅法第1條 規 定 ，營業稅之課稅客體為銷售貨物 

或勞務及進口貨物。同法第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

，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，以取得代價者， 

為 銷 售 貨 物 。提供勞務予他人，或提供貨物與他 

人 使 用 、收 益 ，以取得代價者，為銷售勞務。因

1 陳敏 ，租税偾務關係之成立，收錄於政大法學評論第邛期，頁 3S0 。陳清秀：稅法總論，頁 

33心 洪 家 殷 ’論核課處分，收錄於#代公法新論（中）（翁岳生七秩紀念論文集）M  ]56。行政 

法院77年 判 字 第 號 判 決 .垃 9 1年判字第 m 號判決□

2 黄茂榮|憑證赖務及營樂税之想證的開立時限：敗錄於植根雜誌第]9 卷第4 湖 ，M  1 3。



此 ，當上開營業稅之課稅構成要件合致時，營業 

人之納稅義務即已發生。又營業稅雖屬週期稅， 

但為掌握用以證明銷售事實及銷售額之證據方法 

，營業稅法第32條乃規定營業人應依規定開立銷 

售憑證之義務3 ; 惟考量有形之貨物與無形之勞務 

，二者性質顯屬有別 5 故其開立銷售憑證之時限 

於 立 法 時 ，亦別作規範，理由已如前述。

(二） 又我國自75年實施之新制營業稅，係採行加值型 

營 業 稅 ，按營業稅法第15條第1項 規 定 ，營業人當 

期 銷 項 稅 額 ，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，為當期應 

納或溢付營業稅額。營業人銷售貨物，一般均係 

採 進 、銷 貨 方式經營，營業人於進貨時所取具之 

進 項 憑 證 ，往往均於當期或次期即提出申報扣抵 

。如將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，一 律 規 定 為 「 

營業人收款時」，恐將發生營業人以尚未收款為由 

，短 、漏開銷售憑證，但進項稅額卻已提出申報 

扣抵之不合理現象 a 例如製造商曱將貨物銷售給 

泰匕^务商乙，乙將貨物銷售給零售商丙，丙則銷售 

給 消 費 者 丁 ，如 甲 、乙 、丙間均依約完成付款、 

交貨及交付統一發票，乙 、丙並將所取得之進項 

憑 證 ，提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；惟丙以丁拒絕付 

款 為 由 ，未開立統一發票，則政府完全無法收到 

此 項 稅 款 ，將 使 營 業 稅 制 之 追 補 作 用 （ 

Catching-up Effect) 4蕩然無存。況加值稅係屬 

消費税性質，該項貨物既已發送，除事後發生銷 

貨 退 回 ，可依銷貨退回程序辦理外，不論有無支 

付 貨 款 ，消費事實已然發生，銷售貨物構成要件 

亦 已 滿 足 ，基於租稅法定主義，實 難 謂 以 「營業 

人收款時」作為開立銷售憑證之時限，要屬妥當 

。至於鎖售勞務部分，並非以有部貨物交付作為

^黃 茂 榮 f前託文 > 買 8 。

4 ¥加値型營業税中，交易前手少納之稅，將在交易後手艄售貨物或勞務時追回。王建煊，租稅 

法 （第 30版 ），_贾377。

3



交易是否完成之條件。是 以 「營業人收款時」作 

為其銷售憑證開立時限，顯 見 「開立時限表」已 

遵循比例原則而訂定。

(三 ） 憲法之平等原則，要求實質之平等，而非形式之 

平等5， 大院釋字第481號 、第485號 、第596號及

第618號等多則解釋有案。營業人銷售貨物與銷售 

勞務之性質有別，要 無 爭 議 ，故以貨物之發送作 

為滿足銷售貨物構成要件之判斷基準，而以價款 

之收取作為滿足銷售勞務構成要件之判斷基準， 

乃係考量事物之本質6 ，與 1 法平等原則所要求之 

實 質 、相 對 平 等 ，實非有間。

三 、大院囑就「本件聲請人主張，依現行營業稅法開立時限 

表之規定，若包作業之營業人未實際收款但已屆應收款 

時 ，其營業稅債務已生效，依法須開立銷售憑證，並依 

營業稅法相關規定報繳當期之稅款，如未繳納將被裁處 

罰 鍰 。故開立時限表上開規定，使營業人在將來發生呆 

帳 時 ，無法將已繳納之營業稅轉嫁予購買人，有違營業 

稅法建置原則，且開立時限表對包作業與其他勞務業所 

為不同之規定，並無正當理由。是營業稅法開立時限表 

關於包作業之規定，牴觸憲法平等原則、量能課稅原則 

'租稅公平原則及比例原則等規定云云」表示意見。

說 明 ：

(一 ）  經參考營業税法立法資料，該法規範之包作業性 

質與銷售貨物業別類同，本案聲請人將包作業並 

列於其他勞務業，洵 非 妥 適 ，實難謂與蕙法平等 

原 則有違。

(二 ）  據 案 附 ，司法機關對於本案聲請人訴請業主支付 

尾 款 ，判決聲請人勝訴，並同意其聲明參與分配

，且已分得價款新臺幣（下同）434萬 餘 元 ，顯見

陳敏 f行政法總論（第四版），W  9 1以 下 -

吳 庚 ，行政法之理論與實坩（增訂十版），貨 72以下。



聲請人履行其工程合約所負之義務，其銷售貨物 

行為已然 完 成 ，課稅構成要件亦已合致，即應依 

法課徵稅捐，尚不發生聲請人所稱對「單純的債 

權行為」課稅及過早促使租稅債務發生等問題， 

與量能課稅原則及比例原則，應無牴觸。

) 探究聲請人真意，實為主張其未獲分配工程款部 

分 * 可免課徵稅捐，而非爭執開立時限表之適憲 

爭 議 ；惟營業人應收帳款因無法收取而發生呆帳 

，核屬所得計算損益之範疇，所涉應為所得稅之 

計 徵 ，與以銷售貨物或勞務為課税合致要件之營 

業 稅 ，實 無 干 係 。況 據 案 陳 ，本案系爭工程屬「 

包工包料」，因 此 ，聲請人為辦理系爭工程所支付 

之 進 項 稅 額 ，依法均可申報扣抵，且已扣抵銷項 

稅 額 。雖然本案聲請人僅就獲得分配之434萬餘元 

報 繳 稅 款 ；惟基於依法行政原理，稽徵機關就聲 

請人所提出之相關進項稅額，除屬營業稅法第19 

條規定不得扣抵者外，均同意聲請人辦理扣抵， 

尚不因其未收到尾款或拒絕繳納部分應納稅款， 

而否准其相關進項稅額之扣抵。準 此 ，如照聲請 

人 主 張 ，僅就其獲得分配之434萬餘元課徵營業稅 

，至於差數近1, 300萬元部分則無需課徵營業稅， 

其結果形同政府補貼聲請人前開近1，300萬元部 

分之進項稅額。果 此 ，將有悖於租稅公平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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